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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污染防治法稽查重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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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一：水污染防治法常見議題 

一、個案屬於事業嗎？ 

 

二、稽查當時有水排放該取得排放許可或是水措計畫？ 

 

三、許可種類？ 
     1.水措 

     2.排放許可證 

     3.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

     4.貯留許可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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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二：水污染防治法常見議題 

四、洩漏污染物至廠(場)外： 
     1.油：廢油還是燃料油 

     2.化學品：原物料還是廢棄物 

     3.廢水還是廢液 

 

五、許可期限： 
      1.期限內 

      2.已逾期未提出展延申 

      3.已逾期但已提出展延申請 

 

六、不明管線及暗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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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二：水污染防治法常見議題 

七、專責人員： 
      1.設置 

      2.註銷 

      3.代理 

      4.如何查核 

 

八、每日記錄、按次記錄、逐批記錄 

 

九、共用同一套廢水設備或放流口 
 

十、故障報備 

 

十一、情節重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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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二：管理辦法常見議題 

一、事業廢水的類別 
      1.作業廢水 

      2.逕流廢水：特定行為應收集逕流廢水 

      3.洩放廢水 

      4.未接觸冷卻水 

二、雨水道及污水管：分流為原則，合流為特許 

 

三、正常操作 

 

四、廢水委託處理 

 

五、廢水回收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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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三：管理辦法常見議題 

六、繞流與溢流 

 

七、限期封閉、移除未經許可之管線、設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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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杜絕繞流排放 
繞流排放定義執行認定方式 

 
 

原廢水 
放流口 

(1)未依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(原定義) 

(2)未依核准登記之收集、處理單元、流程排放 

繞
流
排
放 

有下列情形之ㄧ，非屬未依規定之繞流排放: 
  (1)特殊情形(如水質較佳)不使用部分處理單元，已於許可登記其操作處理條件。 
  (2)符合水污染防治法第59條第1項規定之故障情形。 
  (3)符合管理辦法第11條第3項規定，得繞流排放情形者。 
     (雨量大於應收集處理逕流廢水量時) 
  (4)發生管理辦法第52條第1項但書情形。(情況急迫情形搶救人員或處理設施) 
  (5)有管理辦法第69條規定之溢流，致疏漏情事發生者。 

二、重點說明 


